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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就設立 2014 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作出反對 

本人大力支持「UGC 方案」及「同人方案」，「同人方案」建基於關注聯盟的

「UGC 方案」，可說是「UGC 方案」的修訂方案，本港動漫界要求把「UGC

方案」中「不作商業貿易營運」的限制，改爲「容許小額金錢收入」。原因是

在同人交流活動中，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，無

可避免會涉及印刷、場租等費用，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，

以求補償成本。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，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

況，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。動漫同人界擔心，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

運，而無法得到保障。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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